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是否达到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

第五条相关标准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独立财务顾问”）作

为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华兴源创”）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李齐花、陆国初持有的苏州欧立通自动化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欧立通”）100%的股权，并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

下简称“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按照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2007]128号）第五条规定的要求，

对本次重组预案公告前20个交易日的股票波动情况进行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 

一、上市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 

2019年12月6日，华兴源创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本次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议案并披露重组预案。华兴

源创股票于本次董事决议公告前一交易日（2019年12月6日）的收盘价格为32.85

元/股，预案公告前第21个交易日（2019年11月8日）收盘价格为36.14元/股。本

次交易事项公布前20个交易日内（即2019年11月8日至2019年12月6日期间）公司

股票收盘价格累计跌幅为9.10%。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华兴源创属

于专用设备制造业，归属于证监会专用设备指数（883132.WI）。本次交易预案

公告前20个交易日内，证监会专用设备指数（883132.WI）收盘价累计跌幅为

0.15%。 

项目 
披露前21个交易日 

（2019年11月8日） 

披露前1个交易日

（2019年12月6日） 
涨跌幅 

华兴源创收盘价（元/股） 36.14 32.85 -9.10% 

证监会专用设备指数 4,029.30 4,023.15 -0.15% 

剔除同行业板块因素影响 - - -8.95% 



由于科创板股票尚未纳入上证综指，同时尚未设置科创板指数，因此本次价

格波动未与大盘因素比较。按照《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

通知》（证监公司字[2007]128号）第五条的相关规定，剔除同行业板块因素影

响，即剔除证监会专用设备指数（883132.WI）因素影响后，上市公司股价在本

次交易公告前20个交易日内累计跌幅为8.95%，未超过20%，未达到《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2007]128号）第五条

规定的标准。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剔除同行业板块因素的影响后，上市公司股

价在本次交易公告前20个交易日内累计涨跌幅未超过20%，未达到《关于规范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2007]128号）第五条规定

的累计涨跌幅相关标准。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是否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

第五条相关标准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蔡福祥  孙天驰  刘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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